附件1：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专家系统（2期）采购项目需求书
一、项目概况

为进一步保障我局专家技术评审及相关服务，加强系统的使用功能，拟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专家系统进行优化升级，系统建设内容包含但不限于：在一期已建设的专家入库和专家管理的基础上，完善专家评审管理、专家管理功能，建设应用小程序，具体包括：

（1）支持企业自主发起，以及主管部门发起等多渠道发起评审；

（2）支持经办人制定评审计划；
（3）支持设置经办人和协办人员，合作项目管理和评审工作推进；信息安全上，根据角色进行数据权限细分；
（4）支持多抽取场景和专家评审小组按需组合；

（5）支持对项目申办的评审材料进行审核；

（6）支持专家评价和归档；

（7）完善专家管理，包括专家抽取和专家管理相关功能，如专家变更、专家出库，统计分析等；
（8）建设应用小程序，对评审过程进行管理，包括选举专家组长、专家提交评审意见；对专家入库申请信息、专家信息变更、专家信息审核结果反馈进行管理。
具体以粤澳合作区规建局需求为准。
二、工作成果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专家系统（2）期。

三、工作期限

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4年11月30日。
四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1.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/团体或自然人，投标（响应）时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（或事业/团体法人登记证或身份证等相关证明） 副本复印件。分支机构投标的，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，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。

2.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：提供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。

3.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：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：可参照响应承诺函承诺格式内容。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投标人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。（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，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“较大数额罚款”标准高于200万元的，从其规定）

4.此次采购专门面向中小企业。
五、评分标准

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，总分为100分，其中技术部分60分（占比60%），商务部分30分（占比30%），价格部分10分（占比10%）。（相关评分标准附后）



